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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2月4日（T-4日，周三）9:00-12:00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以及发行人网站，网址www.wuyangkeji.com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2

日

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洋科技” 或“发行人”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是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以

下简称“《办法》”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

《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2014年修

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和精神，并结合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

称“协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备案管理细则》（以下简称“《备案管理细则》”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

的相关规定实施本次发行股票并拟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发行在网下投资者条件、网上网下发行比例、回拨机制、询价及配售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

者重点关注。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结算平台进行。 关于网下

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2014年修订)。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

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和投资：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C34通用设备制造

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如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

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

险。

2、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13,147.00万元，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2,000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足，缺口部分由发行人自筹解决。

3、本次询价截止日为2015年2月5日（T-3日）。

4、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询价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

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和配售原则，在提交报价前应确保不属于禁止参与网下询价的情形，并确保其申购数

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的规定。 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

诺：投资者参与本次报价符合法律法规和询价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重要提示

1、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5]186号文核准。 股票简称为 “五洋科技” ， 股票代码为

300420。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3、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主承销商”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已根据《办

法》、《业务规范》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制定了网下投资者的标准。 具体标准及安排请见本公告“二、投资者

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 。

只有符合海通证券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要求的投资者方能参与本次初步询价。 不符合相

关标准而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须自行承担一切由该行为引发的后果。 主承销商将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中将其设定为无效，并在《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披露相关情况。

提请投资者注意，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及配售前对网下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并要

求网下投资者提供承诺函和基本信息表。 如网下投资者拒绝配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

禁止性情形的，主承销商将拒绝其参与初步询价及配售。

5、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时间为2015年2月4日（T-4日）至2015年2月5日（T-3日）每日9:30～15:00，在上

述时间内，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参与

初步询价的，须按照规定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

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只能提交一笔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海通证券对发行人的估值情况， 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

个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120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10万股，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120万股的部分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1,200万股。

7、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

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首先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部分将不低于本次拟申购总量

的10%。具体剔除比例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上述被剔除的申购数量不得参与网下

配售。

8、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和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申购数

量。 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10家。 具体安排详见本公告“四、定价程序及有效报价的确定” 。

9、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发行公告》中公布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以及有效

报价投资者的名单等信息。

10、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2015年2月10日（T日）上午9:30至下午15:00。《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参与网下申购时，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必须为

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有效报价投资者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协会备案。

11、每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网下初步询价的投

资者，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参加

本次新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需提前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12、本次网上申购日为2015年2月10日（T日）。 可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为:在2015年2月6日（T-2日）

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的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1万元以上（含1万元）的，可在T日参

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 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500股，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

位为5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T-1日的《发行公告》中披露。

13、 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申购情况确定是否启动双向回拨机

制，对网下新股申购部分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见本公告“六、本次发行

回拨机制” 。

14、本次发行的配售原则请见本公告“七、网下配售原则” 。

15、网下投资者存在下列情形的，海通证券将及时向协会报告:

(1)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2)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3)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4)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5)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6)委托他人报价；

(7)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8)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9)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10)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价；

(11)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12)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13)不符合配售资格；

(14)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15)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16、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1)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10家的；

(2)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10%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10家的；

(3)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申购总量不足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4)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5)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6)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的；

(7)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8)中国证监会责令中止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

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择机重启发行。

17、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2015年2月2日（T-6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

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

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网址www.wuyangkeji.com的招股意向书全文，《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重要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6

日

2015

年

2

月

2

日

（

周一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

T-5

日

2015

年

2

月

3

日

（

周二

）

网下投资者提交材料截止日

（

截止时间为

17:00

）

T-4

日

2015

年

2

月

4

日

（

周三

）

网上路演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T-3

日

2015

年

2

月

5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截止时间为

15:00

）

T-2

日

2015

年

2

月

6

日

（

周五

）

确定发行价格

,

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有效申购数量

T-1

日

2015

年

2

月

9

日

（

周一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T

日

2015

年

2

月

10

日

（

周二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申购

9:30-15:00

；

缴款

8:30-15:00

，

有效到账时间

15:00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9:15-11:30

，

13:00-15:00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T＋1

日

2015

年

2

月

11

日

（

周三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确定网下配售结果

网上申购配号

T＋2

日

2015

年

2

月

12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T＋3

日

2015

年

2

月

13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1）T日为发行日；

（2）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网下投资者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3）如拟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需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上述发行日期相应将进行顺延。

（4）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

修改发行日程。

二、初步询价安排

（一）网下投资者资质标准

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需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具备一定的股票投资经验。 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开展A股

投资业务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应具备五年（含）以上的A股投资经验。

2、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最近12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

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

3、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 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价模型、科学的定价决策

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4、网下投资者指定的股票配售对象不得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也不得为在招募说明书、

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 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

券投资产品。 股票配售对象是指网下投资者所属或直接管理的，已在协会完成备案，可参与首发股票网下

申购业务的自营投资账户或证券投资产品。

5、投资者需在初步询价开始前一交易日（T-5日）中午12:00前完成协会备案，并应当办理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成为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6、 拟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所指定的股票配售对象， 以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开始前两个交易日（T-6

日）为基准日，需在基准日（含）前二十个交易日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的流通市值日均值应为1,000万

元（含）以上，市值不满足要求的询价用户不能参与初步询价。

7、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需在初步询价开始前一交易

日（T-5日）前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

8、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询价：

（1）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

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公司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2）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

商及其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3）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4）本条第（1）、（2）、（3）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

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5）过去6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7）在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黑名单中的机构或个人。

本条第（2）、（3）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但应符

合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需自行审核是否符合“二、（一）网下投资者资质标准”的要求以及比对关联方。 确保网下

投资者符合网下投资者资质标准及不参加与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的新股网下

询价。 网下投资者参与询价即视为符合网下投资者资质标准以及与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

间接关联关系。 如因网下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网下投资者应承担由此

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二）网下投资者相关文件的提交和核查

1、符合前述“网下投资者资质标准”的网下投资者应履行以下申请程序：

（1）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无需申请可直接参与本次网下

询价；

（2）除公募基金以外，有意向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需于2015年2月3日（T-5日,周二）17：00前

向主承销商指定邮箱（ipo@htsec.com）发送《附件1：网下投资者承诺函》和《附件2：网下投资者信息表》，

文件的模版见本公告附件（可在海通证券网站www.htsec.com下载）。 发送时敬请投资者注意：

a.�文件格式要求：《附件1：网下投资者承诺函》需发送“彩色扫描版（需签字或盖章）” ；《附件2：网

下投资者信息表》需发送“电子文本文件” ；

b.�邮件标题需按照“五洋科技-网下投资者名称-联系方式” ；

c．发送时间的认定以“邮件显示的发送时间”为准；

d．发送后请及时进行电话确认，确认电话：021-63608081、021-63608183。

2、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以下程序对网下投资者提供的材料和资质进行核查：

（1）在申请材料发送截止日（T-5日）17:00前，如网下投资者未完整提供申请材料，保荐人（主承销

商）有权拒绝其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询价；超过截止时间发送的申请材料视为无效。

（2）在询价截止日（T-3日）前，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对可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进行核查，如在核

查过程中发现有网下投资者属于前述禁止配售的情况，则拒绝其参与报价或将其视为无效报价

（3）网下投资者发送申请材料至正式获配前，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要求申请参与的网下投资者补

充提供与核查相关的材料，可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材料的原件、协会备案的相关材料等。 如网下投资者未按

要求提交材料或出现不符合配售条件的情况，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可拒绝向其配售。

网下投资者应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三、初步询价

1、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进行，符合《办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备案管理细则》要求的投资者于2015年2月3日（T-5日）12时前在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备案并办理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并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化平

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同时，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还需在2015年2月3日（T-5

日）前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完成此登记备案后方

可参与初步询价。

2、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2015年2月4日（T-4日）及2015年2月5日（T-3日）每日9:30～15:00。 在上述时

间内，投资者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3、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

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填报同

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

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每

个配售对象每次只能提交一笔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海通证券对发行人的估值情况， 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

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120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10万股，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

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120万股的部分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不得超过1,200

万股。

4、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1)网下投资者未在2015年2月3日（T-5日）12:00前在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信息登记备案的；

(2)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未在2015年2月3日（T-5日）

前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的；

(3)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

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4)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1,200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5)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120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10万股的整数倍，则

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6)经审查不符合海通证券网下投资者条件的；

(7)被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四、定价程序及有效报价的确定

（一）定价程序

网下投资者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的申购

量不低于拟申购总量的10%。具体剔除比例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上述被剔除的申

购数量不得参与网下配售。

剔除时可以将剔除的最低价对应的申购量全部剔除， 也可以在剔除的最低价对应的网下投资者中按

照如下原则依次进行剔除：

（1）按申购量由小到大进行剔除（申购量指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

（2）申购量相同时，按申报时间由晚到早进行剔除；

（3）如果出现申购量、申报时间都相同的情况，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申购平台自动生成的顺序，

由晚到早进行剔除。

剔除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

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

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二）有效报价确认原则

在不低于发行价且未被剔除的网下投资者中，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申报价格从高到低

排列，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10家。 如果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少于10

家，将中止发行并公告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方可参与网下申购。

此处有效报价是指网下投资者所申报价格不低于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确定的发行价格，且符

合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他条件的报价。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2,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在本次发行时不向投资者公开发

售所持发行人股份,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不超过8,000万股。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2015年2月10日（T日）15:00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

据网上申购情况于2015年2月11日（T+1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

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1）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 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在50倍以上但低于100倍

（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

在100倍以上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超过150倍的，回

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2）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足额认购的情

况下，则中止发行；

（3）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2015年2月12日（T+2日）在《徐州

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完成双

向回拨后，将根据以下原则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海通证券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海通证券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

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一）投资者分类

1、A类：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

2、B类：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3、C类：其他投资者。

（二）配售原则

若网下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下原则进

行配售:

1、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优先安排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A类投资者配售；A

类投资者配售完成后，初步安排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B类投资者配售；如按上述配售方

式配售完成后，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高于A类投资者，则对B类投资者的配售数量进行调整，以确保B类投

资者的配售比例不超过A类投资者；

2、A类和B类投资者配售后剩余的部分，向C类投资者进行配售；

3、A类和B类投资者有效申购不足上述安排数量的，在向其足额配售后，保荐人（主承销商）可以向其

他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配售剩余部分；

4、同类配售对象获得配售的比例应当相同；

5、配售时各类别内部出现的零股将按照价格优先、申报数量优先和申报时间优先原则进行分配；

6、 按照前述原则完成配售后，A类投资者最终配售比例≥B类投资者最终配售比例≥C类投资者最终

配售比例。

八、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邮编：200001

申请材料发送邮箱：ipo@htsec.com

申请材料确认电话：021-63608081、021-63608183

簿记咨询电话：021-636080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行人：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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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

（

机构

）

网下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承诺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有意向参与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股发行

。

本公司确认并承诺如下

：

1

、

本公司已知悉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2014

年修订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

和相关

《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备案管理细则

》

的相关规定

，

并符合以下条件

：

（

1

）

具备一定的股票投资经验

。

依法设立

、

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

（

含

）

以上

，

开展

A

股投资业务时间达到两年

（

含

）

以

上

。

（

2

）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

最近

12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

、

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

采

取监管措施

。

（

3

）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

。

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

、

有效的估值定价模型

、

科学的定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

度

。

（

4

）

本公司申请的的股票配售对象不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

，

也不是为在招募说明书

、

投资协议等文件

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

、

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

（

5

）

本公司申请的股票配售对象已在协会完成备案

。

2

、

本公司承诺

，

本公司不属于以下情形

：

（

1

）

发行人及其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发行人及其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

、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

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

、

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公

司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

2

）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5%

以上的股东

，

主承销商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

例

5%

以上的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

、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

以及该公司控

股股东

、

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

3

）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

4

）

本条第

（

1

）、（

2

）、（

3

）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包括配偶

、

子女及其配偶

、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

兄弟姐妹

及其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

、

子女配偶的父母

；

（

5

）

过去

6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

、

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

，

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

、

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6

）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

、

法人和组织

。

本条第

（

2

）、（

3

）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但应符合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

。

（

7

）

属于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和

《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

（

试

行

）》

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

未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的

；

3

、

本公司承诺向海通证券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信息

（

含附件

1

和附件

2

）

均真实

、

准确

、

完整

。

4

、

本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

5

、

若违反上述事项

，

本机构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并承担由此给其他投资者

、

发行人

、

承销商带来的一切损失

。

网下投资者

： （

机构名称

）

公司盖章

：

承诺日期

：

附件

1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

（

个人

）

网下投资者名称

（

姓名

）

投资者承诺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本人有意向参与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股发行

。

本人确认并承诺如下

：

1

、

本人已知悉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2014

年修订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

和相关

《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备案管理细则

》

的相关规定

，

并符合以下条件

：

（

1

）

具备一定的股票投资经验

。

具备五年

（

含

）

以上的

A

股投资经验

。

（

2

）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

最近

12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

、

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

采

取监管措施

。

（

3

）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

。

（

4

）

本人已在协会完成备案

。

2

、

本人承诺

，

本人不属于以下情形

：

（

1

）

发行人及其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发行人及其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

、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

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

、

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公

司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

2

）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5%

以上的股东

，

主承销商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

例

5%

以上的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

、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

以及该公司控

股股东

、

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

3

）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

4

）

本条第

（

1

）、（

2

）、（

3

）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包括配偶

、

子女及其配偶

、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

兄弟姐妹

及其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

、

子女配偶的父母

；

（

5

）

过去

6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

、

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

，

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

、

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6

）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

、

法人和组织

。

本条第

（

2

）、（

3

）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但应符合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

。

3

、

本人承诺向海通证券提供的所有资料和所述信息

（

含附件

1

和附件

2

）

均真实

、

准确

、

完整

。

4

、

本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5

、

若违反上述事项

，

本人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并承担由此给其他投资者

、

发行人

、

承销商带来的一切损失

。

网下投资者

： （

个人名字

）

个人签字

：

承诺日期

：

附件

2

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表

（

机构

）

机构投资者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

QFII

为

QFII

号

）

深交所股东账户卡号

上交所股东账户

卡号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座机号码

电子邮箱

网下投资者类别

【

证券

/

基金

/

信托

/

保险

/

财务

/QFII/

其他金融机构

/

实业公司

／

私募基金管理人

】

（

一

）

机构投资者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子公司及能够实施重大影响公司的信息

1

、

持有机构投资者

5%

以上股份股东情况

序号 公司

/

自然人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

身份证号码

2

、

机构投资者实际控制人

序号 公司

/

自然人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

身份证号码

3

、

机构投资者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执行合伙人信息

序号 姓名 担任职务 身份证号码

4

、

机构投资者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和机构投资者的控股子公司

、

机构投资者能够实施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占其持股比例

（

%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二

）

拟参与本次网下询价配售对象信息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深交所配售对象编码

配售对象类型

（

企业年金

/

保险资金

/

其他

）

注

：

配售对象信息行可自行添加

，

未列示的配售对象视为未申请

；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无需列示

。

附件

2

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表

（

个人

）

投资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

深交所股东账号 上交所股东账号

手机号码 座机号码

电子邮箱

（

一

）

亲属信息

亲属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

（

二

）

任职信息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起始日期 营业执照注册号

（

三

）

个人投资者控制或担任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

公司名称

控制

/

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

持股比例

（

%

）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

：

个人投资者亲属基本信息处需要填写的亲属包括投资者的配偶

、

子女及其配偶

、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

兄弟姐妹及其配

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

，

子女配偶的父母

；

上述行均可自行添加

。

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获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86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网址

www.wuyangkeji.com，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发 行 股 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2,000

万股

每股面值

：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

且符合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实施细则

》

及

《

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实施办法

》

的规定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2015

年

2

月

10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刊登的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发行人联系地址 徐州市铜山新区银山路东

、

珠江路北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16-83501788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021-63608081

、

021-63608183

发行人：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2

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６８９

号

１

号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民营业务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３９５

、

１３３０１１５３１８５

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２６

】 上海鸿翔酒业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１６２２．４４ ７１２．９９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管理（含酒类）（非实物方式），销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计算

机及配件，针纺织品，服装。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４２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２５

】 太原冠泽置业有限公司

５％

股权

１０９６９８．０８ １９８９０．６２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商品房租赁；房地产经纪服务；物业管

理。

１０６７．２４３８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０４１

】

蒙古国东戈壁省达兰吉日朗苏木

１５０７７Ａ

号萤

石矿采矿权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２７６．００７５

【

ＧＲ２０１４ＳＨ１０００３１３－２

】

长运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北京东路

６６６

号

Ｆ

幢

１１Ｈ

及

７８

号车位）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４０５．３２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２４

】 上海化轻化工物品运输有限公司

７４．０９％

股权

１３０．３０ １１９．８６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８８．８０２２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２１

】 三亚西元瑞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７７８．５９ ７７７．１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物业管理（凭许可证经营），室内外

装饰装修工程。（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

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４６６．２７８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０３８

】

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部分资产（报废办公

家具及电子设备一批）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１．５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２０

】 上海红星眼镜有限公司

２２％

股权

６０８７．４９ ２４８８．７７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各类眼镜及相关产品的批发和零售；自营商品进出口业务；提供验光和

听力测试服务；加工和修理眼镜及相关产品；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上述产品的经

营活动。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９８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１９

】

上海新长宁装饰材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２４９．１９ －５９．１０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为本市场内装饰材料经营者提供市场管理服务。

１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１８

】

上海新长宁装饰材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２４９．１９ －５９．１０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为本市场内装饰材料经营者提供市场管理服务。

３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１７

】 上海芯索芯片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６０．７３％

股权

５５８．００

注册资本：

５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芯片分析、芯片设计、芯片制造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３３８．８７３４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部分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２６３３．６３７２

【

Ｚ３１４ＳＨ１０Ｇ００２６－２

】 江门市北郊新城开发公司抵债权益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１５８０．２３２３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１２

】 上海百欣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

８０８４６．８４ ７９２９５．７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６６２．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在土地批租受让的的地块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出售、出租、物业管

理，停车场（库）经营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１１

】

上海新体育旅游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上海外

经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上海新体育旅游有

限公司

３３５２．１４０９３

万元债权

３６４８０．９８ ２１４４２．５９

注册资本：

１０９４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旅游用品（除专项），房地产开发，收费停车场，自有房屋租赁，物业

管理。

２４７９４．７３５０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０７

】 上海公惠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６．６４ １６．５９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货物运输代理，寄递业务，仓储。

１６．６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４ＳＨ１０００１４８－４

】

上海中汇投资发展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

东新区惠南镇听潮路

１

、

３

、

５

、

７

号和城南路

２

、

４

号房地产）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４３６８．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４ＳＨ１０００２１５－５

】

上海中汇投资发展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

东新区新场镇新艺路

８０

号房地产）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１７９．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４ＳＨ１０００３１１－４

】

上海中汇投资发展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

东新区新场镇新艺路

１０６

号房地产）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１７９．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４ＳＨ１０００３１０－４

】

上海中汇投资发展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

东新区新场镇新艺路

１０４

号房地产）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１７９．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４ＳＨ１０００３０９－４

】

上海中汇投资发展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

东新区新场镇新艺路

８２

号房地产）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１７９．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１０

】 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４５．８０ －６０．０８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除疫苗）零售：保健食品零售。 一般经营项目：医疗器械、日用化学品、体育

用品、文体用品、劳保用品、百货、玻璃仪器、眼镜（不含隐形眼镜及护理液）及配

材、办公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电器机械及配材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残疾车出租。

０．０００１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０９

】 三亚中兴智源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２１３５．３３ １７１７．１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高新技术及其它项目；直接投资或参与高新园区的开发

项目建设；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软件开发；通讯设备器材购销；高新技术设备进

出口贸易；国内商业、物资购销；投融资咨询；项目投资与管理。 （一般经营项目自

主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１２０１．９８４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０８

】 衢州中油峡川加油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５３０．４７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汽油、煤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止）（煤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止）。

一般经营项目：润滑油零售、日用百货零售、汽车清洗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４７８．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００５

】

惠州市东江企业集团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闵

行区七莘路

３３３３

号

２

区

１９

号

１０２

室房产）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２８６．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００４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部分资产（京

ＣＭ５２７１

等

７

辆报废机动车）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６．８０００

【

Ｔ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００１

】

连云港市国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连云港市时尚莱迪购物广场

１２９２１．９

㎡商铺）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２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０４

】 上海永宁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注册资本：

４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饰施工及技术咨询（除经纪），自有建筑工程

机械及设备租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家具、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仓储服务

（除危险品、成品油）。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５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０３

】

上海雷洲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及标的

公司对转让方

２４４００５３．１７

元债权

８２２．２４ １０．３７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车用空调控制器零部件、塑料制品、电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４９．２９５３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０２

】 上海沧鑫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２０３６．３４ ９８４．９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除代理记账）、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咨询

类项目除经纪），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酒店管理，餐饮企业管理（不含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物业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

电信、金融业务），从事新材料、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酒店用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工艺礼品的销售。

４８２．６１０８

【

Ｚ３１４ＳＨ１０Ｇ００２５－２

】 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债权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３５４６０．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００３

】

浙江财通物业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上

海市静安区余姚路

２７

号永昌大厦

１９０２

室）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２２５．６８００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７３５－２

】 成都爱迪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３１．５％

股权

４４８６．６９ １５１７．７１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工程专业承包、空调净化工程安装、调试；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环境控制工程设计、安装；空调设备及

空调净化产品销售；洁净技术咨询服务。

４３０．２８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０１

】 上海嘉博讯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４３９６．６２ １８５５．７４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

统集成及系统维护，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租赁，智能化工程设计及施工，技防工

程，电子产品及其他通信设备、电子工业用控制设备的开发及销售，五金建材、办

公用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１２９９．０１７６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葡萄酒原酒

资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０．６４００－２．００００

【

ＴＲ２０１４ＳＨ１００１７４４－４

】

东营力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东营市

西四路

８０１－１～８０１－９

号四楼房屋）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３５４．８２５０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０６

】 上海亿谷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

２５０４．５６ －２６８．６３

注册资本：

４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的批发（凭许可证经营），预包装

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医疗器械（按许可证核定项目经营）、日用品、化

妆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

仓储（除危险品）【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２３０．０００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